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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没有有行行医医证证，，就就敢敢给给人人瞧瞧病病
“黑诊所”非法行医乱下诊断，致人死亡害人害己

遭遭遇遇非非法法行行医医，，听听听听律律师师咋咋说说的的
本报律师团成员跟您说说非法行医的那些事，给您提个醒

律师圆桌谈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大多数读者都知道非法行医是违法的，但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非法行医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候读者们往往意识不
到。什么是非法行医？遭遇非法行医会遇到哪些法律问题？本报律师团成员将一一为读者给出解答。

据徐永强介绍，非法行医罪必须有擅
自从事医疗活动的行为；其次，须达到“情
节严重”的程度。所谓情节严重，指的是造
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
般功能障碍，或者中度以上残疾、器官组织
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或者死亡的；造成
甲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有传播、流行危

险的；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
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等情形。

在量刑方面，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
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
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山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永强：

最高可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非法行医罪有时候容易和诈骗罪混
淆，这就要看犯罪嫌疑人造成的结果是什
么样的。”付磊说，一些人打着医生的名号
进行封建迷信行医或者利用仪器行医等，
如果最终给就诊者造成了身体方面的损
害，那么就涉嫌构成非法行医罪，如果造
成的是财产方面的损害，对方是专门骗财

的对就诊者的身体没造成不良影响，那这
种行为就涉嫌构成诈骗罪。

市民要特别警惕以“医疗、保健咨询
或免费检测骨龄、血尿铅、血糖”等义诊之
名非法销售保健食品或者医疗器械等产
品。市民遇到这种情况，可向当地卫生局、
卫生监督所咨询是否经过备案。

山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付磊：

别跟“诈骗罪”混淆了

邹积武说，非法行医罪的
危害结果是造成就诊人员身体
健康受到损害甚至死亡，和故
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过失致
人死亡罪和过失致人重伤罪等
后果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又不
一样。邹积武说，非法行医罪是
过失致人死亡或过失致人重伤
罪的一种，但主体不一样。非法
行医罪的主体只限于没有取得
执业医师资格证的人，而其他
罪名的主体可以是一般人。

目前来说，像是街头摆摊卖
药、江湖郎中等非法行医的活动
没有固定的场所，因此在罪名的
认定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难度。

山东广耀律师事务所

律师邹积武：

有些行为罪名
认定有难度

张劲柏告诉记者，在非法
行医的活动中，构成犯罪的往
往是进行非法行医活动的当事
人，对于护士、勤杂人员、房东、
掮客甚至出借资质给行医者的
人，在法律条文中没有明确的
规定，因此一般很难认定为共
同犯罪。

据介绍，共犯一般是指二
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非法
行医活动中，其他的比如出借
资质等行为，只是违反了行政
方面的有关规定，没有参与非
法行医，并不触及刑法。

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劲柏：

共犯方面

往往难界定

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和《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就敢开医馆、诊所给人瞧病、治病，结果却把病人

给治死了，自己也因此受到法律严惩，非法行
医害人害己。今天咱们就说说这“非

法行医”的事。

2013年6月12日上午9点，海阳一名7岁男童在父亲的陪
同下，到当地一家口腔诊所拔牙，口腔诊所的工作人员用
棉花涂点麻药，2秒钟就把男童牙拔掉了。返回路上，男童
反复出现呕吐症状，被母亲带到当地医院就诊。

11点11分，男童的诊断结果为脑死亡，医院虽然进
行全力救治，但是仍未能挽救男童的生命。这让家长大
吃一惊，“好好的孩子，拔牙后几分钟就不行了。”男童的
家长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医院诊断为利多卡因过敏，当天下午，当地卫生监
督部门接到举报电话后，第一时间赶到该口腔诊所。通
过调查、询问发现，该诊所工作人员未取得《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其非法行医的行为导致该名儿童死亡，造成了严
重伤害，涉嫌构成非法行医罪，故将案件依法移交给了
公安部门。”烟台市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介绍。

烟台市卫生监督所四科副科长曲晓阳介绍，《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
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
健康：(一)造成就诊人中度以上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
重功能障碍的；(二)造成三名以上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
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只要符合“情节严重”之情
形，即已涉嫌构成犯罪，就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本来去拔牙，结果命没了

王某在招远开设了一家医馆从事医疗活动，专门
为他人治疗静脉曲张。虽然王某为他人看病，但却没有
取得执业医师的证书，也没有取得医疗机构职业等级
证书。2012年11月8日，患者李某到医馆治病，李某的腿
静脉曲张严重，王某按照常规的治疗方法，给他进行了
肌肉注射的药物治疗，还用绷带捆扎静脉曲张的部位。

注射结束后，王某让李某在沙发上坐着休息。过了1

个多小时，李某感觉胸闷，王某给他喝了糖水和盐水。
谁知这并未缓解李某症状，李某之后呕吐，王某又点压
了他的内关穴。但李某症状越来越严重了，王某拨打了
120，但最终抢救无效，李某在当天去世。

之后，王某因非法行医被公安机关拘留，后被检察
机关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而李某的家
人也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给被
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应当依法赔偿。最终王某被一
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
元，同时王某还要赔偿附带民事诉讼的李某家人经济
损失人民币23103 . 63元。

宣判后，王某不服判决，认为他的医疗行为和李某
死亡没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
诉，请求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其无罪或对其减轻
处罚。二审法院审理后，王某的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治病把人治死，被判入狱13年
如何鉴别“黑诊所”

查看“三证”。首先要看该诊
所是否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许可证核准开设的诊疗科
目内是否包含你要就诊的诊疗
科目；其次要看诊所内坐诊的人
员是否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

《医师执业证书》，护士是否取得
《护士执业证书》。另外容易忽略
的一条是，查看执业地点是否注
册在本诊所内。

辨认牌匾。烟台市统一了规
范化诊所的门头牌匾，上3/4部为
蓝底色，下1/4部为黄底色。门头
匾内容包括诊所名称、诊疗科目、
编号、发证单位、医疗机构标志。

如果诊所以上条件有不具
备的，那就是没有资格看病的

“黑诊所”。
本报记者 宋佳

本报记者 宋佳 苑菲菲 通讯员 王善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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